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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南玻 B        公告编号：2022-061 

债券代码：149079               债券简称：20 南玻 01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玻集团”）第九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咸宁浮法二线（700

吨/天）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宁浮法”）浮法二线（700 吨/天）

熔窑于 2013 年 6 月点火，历经近 10 年的安全高效运行，使用周期已超过设计

寿命，窑炉安全管理难度大，同时产品品质和成品率稳定性不足，运行成本增

加。为此，咸宁浮法拟对浮法二线（700 吨/天）进行升级改造，升级为专业化、

高品质的超白浮法玻璃生产线，可生产 4—22mm 厚超白浮法玻璃，可生产的

产品厚度覆盖范围增加，运行成本、能耗可进一步降低，产品品质将进一步提

升，将进一步巩固公司超白浮法玻璃在华中地区的市场地位。 

本项目总投资约 1.9 亿元，建设周期约 10 个月，项目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以及银行贷款。 

二、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安徽凤阳新建 37.6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利用安徽南玻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能源”）

的厂房屋顶，新建 37.6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徽凤阳拥有丰富的光照资

源，年平均辐照量达到 1296kWh/m2，同时安徽新能源年用电量较大，通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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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发电自发自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分布式光伏发电不仅效益明显，而且

符合国家倡导的减碳减排政策。 

本项目总投资约 1.47 亿元，建设周期约 13 个月，项目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以及银行贷款。 

三、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成都浮法三套烟气

治理备用环保设施建设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浮法”）三

条生产线的环保治理水平，提升治理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成都浮法拟新建三

套烟气治理备用环保设施系统。 

本项目总投资约 5,960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以及银行贷款。 

四、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结合公司战略实施规划，公司拟使用自有及自筹资金人民币 149,000 万元对

全资子公司深圳南玻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能源”）分批

增资，本次增资主要用于对其全资子公司青海南玻日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海南玻”）分批增资，以满足青海南玻建设青海省海西州新建年产 5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的需要。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深圳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将由人

民币 1,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150,000 万元，其股权结构不变，仍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五、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许年行先生根据所在单位的相关规定及个人工

作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相应职务，其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

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及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张敏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时止。当选后张敏先生将接任许年行先生原担任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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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相应职务。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敏

先生简介附后。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敏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的南玻集团《关于召开 2022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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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张敏：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会

计学教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

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国投

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比亚迪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张敏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